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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九大分區資訊組長專業社群召集學校 

104年度 1月份聯席會議紀錄 

壹、會議時間：104年 1月 6日（星期二）上午 10時 00分 

貳、會議地點：新北市教育研究發展中心 3樓藍館 

參、主持人：劉科長金山 

肆、出席人員：如簽到表           記錄:簡巧紋 

伍、 會議議程： 

一、 主席致詞(略) 

二、 列管事項：有關本市 104年行政用電腦及 105年 7期國中小電腦教室

電腦採購後續規劃以及單槍投影機汰換相關事宜，持續進行中。 

陸、提案討論 

案由一：(雙和區)有關校園集中網站首頁模組修正建議事項，提請討論。 

說明：有關提出校園網站三點建議修正，期納入後續維護更新內(參閱附件說明) 

1. 公告訊息模組管理介面部分建議增加建立時間及序號，提供管理人員修

改參考。 

2. 網路相簿模組縮圖太小，圖框空白過大，較不美觀，建議放大或可自訂。 

3. 有學校表示申請無障礙標章 A+被退回，請協助輔導相關申請事宜。 

決議： 

1. 有關校園網站功能擴充的部分規劃於每年十二月跟九大區調查需求，並

依據當年度經費多寡排定優先順序後納入年度合約辦理。 

2. 依據現合約規範，可逕請網韻公司協助輔導各校網站取得 A+無障礙標

章。 

案由二：(文山區)有關 NGN案機櫃和 AP和網路電話的分配原則建議事項，提請

討論。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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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考量學校舊有交換器想要留存，若新增交換器恐空間不夠，故建議此次

專案會配發新機櫃 

2. 舊有的 AP 考量建議納入保固，若無，舊 AP 損壞後，校園 AP 數將不夠

使用。另建議舊有網路電話納入保固，若無納入，續考量後續分配方式。 

決議： 

1. 本次規畫為將舊有的 Switch汰換，並無規劃採購新機櫃 

2. 標案無法明定要求延保現有的設備，至於是否延保，須視得標廠商是否

提供延保服務。 

3. AP 及網路電話分配數量，暫訂方式為每校配發基本數量後，再依學校

班級或規模大小分配。詳細分配方式，將於相關諮詢會議與九大區中心

學校代表及委員討論後定案。 

案由三：(三鶯區)建議參考「高雄微學習」建置【新北市微學習站台】，提請討

論。 

說明：高雄微學習平台收錄各短片供教師自行學習，建議教師參考建置相關平

台以供市內教師自主學習，包含：1.資訊組長應用素養 2.市版授權軟體

3.教師資訊融入教學應用4.雲端教學應用5.網管專業課程6.軟體應用學

習等。利用影像檔，提升教師學習效益。 

決議：為維持「資源共同建置應用」之原則，擬先與高雄市政府教育局資教中

心洽談「微學習平台」或教育部「愛學網」合作之可行性，再就經費、

人力、設備、影音來源、應用領域等要項，評估本市既有之教師學習平

台，有無修正整合之可能，以符合本市教師之需求。 

案由四：(板橋區) 有關 OpenID網站個資問題及應用建議事項，提請討論。 

說明： 

1. OpenID值域欄位考慮不要顯示，可以減少個資外洩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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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教網 OpenID提供應用服務之推廣建議。 

決議： 

1. 擬於下次改版時增加信任網站機制，可避免每次均須顯示值域欄位。 

2. 有關 OpenID 應用服務，本市已規劃整合相關應用服務至「新北教育光

合市集」(sunny.ntpc.edu.tw)，屆時再轉知鼓勵各校推廣運用。 

 

案由五：(瑞芳區) 因應各校網站數縮編，建請教網組協助加大各托管校網空

間，提請討論。 

說明：因市府網站管理要點要求配合事項，而致各託管學校縮編對外之網站數

量，恐造成托管校網上傳更多電子資料，建議加大給各校的使用空間。 

決議： 

1. 本市自 103 年已協助各託管學校由 5G 加大至 10G 空間，目前尚需評估

各校使用率，若學校有大量空間需求，可考慮先行移回學校自管或分離

知識管理樣版等相關檔案模組至檔案伺服器。 

2. 煩請聰賢老師幫忙製作校園網站使用雲端空間說明文件供各校參考。 

 

案由六：(瑞芳區) 偏遠學校之廣播系統，因人力、環境、氣候因素，較都會區 

易故障，請於統購時列入必要選項，提請討論。 

說明：廣播系統一直是偏遠地區急待解決的問題，也許都會區的學校亦有此問 

題，建議教網做一統計，了解需求數量，列入統購之選項。 

決議：本項屬偏遠學校特殊情形，因學生數較少，建議可考量調整教學模式，

倘仍有維護需求或硬體設備故障可專案報局評估處理。 

 

案由七：(新莊區) 104年度行政用電腦是否考慮使用 SSD硬碟，提請討論。 

說明：104年度行政用電腦是否考慮使用 SSD硬碟，以提升運作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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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本項建議列入後續採購會議，將依經費、效益等相關因素一併考量辦理。 

 

案由八：(三鶯區) 建議校務行政系統新增 Email通知功能，提請討論。 

說明：建議有關教師重要業務或權益之模組（如線上填報、校內填報、請假系 

統、教師研習…等）可比照公文管理系統發出稽催信件模式，於數天前

或接收到訊息的當下發出提醒 Email至老師的信箱，以免漏失重要公務

訊息。 

決議：本項新增功能建議將納入下次校務行政系統例行會議中研議辦理。 

 

案由九：(七星區) 建議開放教育局 GOOGLE APPS服務的協作平台功能，提請討

論。 

說明：市府 Google Apps服務沒有開放協作平台功能，在到校推動教師資訊增 

能培訓過程中，無法完整指導教師應用 Google 建構教師個人線上教材

資源與教學平台。1.登入 Chrome；2.信箱：apps 的 Gmail；3.相片：

picasa；4.影片：youtube 頻道；5.單一網頁：網誌；6.成果網站：協

作平台；7.教學平台：Classroom ；8.上傳檔案：雲端硬碟。 

決議： 

1. 教育版協作平台因無法啟用，係因本市使用者配額限制導致無法開放，

將評估與 Google 合作的可能性或評估編列相關經費比照 Google Apps 

for Business方式辦理。 

 

捌、臨時動議 

一、 有關校園網路智慧財產權相關法律問題，例如 YouTube之影片下載合

法性使用方式，請參閱附件 1，轉知各校做為參考。 

玖、散會(下午 13時 20分) 

 


